
專題實作學習課程申請流程暨作業說明 

業務相關單位 

作 業 說 明 

學生 開課單位(學院系) 

 

一、開課單位(學院系)公告辦理下

一學年(期)自主學習大三專題

實作申請作業。(學期第 8週) 

二、學生送交「專業自主學習計畫

書」、「UCAN 持續學習與

問題解決共通職能評量表」及

「經費預算表」至開課單位

(學院系)申請自主學習大三專

題實作修習。(學期第 9-12週) 

三、開課單位(學院系)辦理學生所

提修習申請審查作業。(學期

第 13-16週) 

四、開課單位(學院系)公告審查作

業結果與核定補助金額。(學

期第 17週) 

補助金額以專題組員數計，每

生 500，人數大於二人，另加

額 1000，合計以 3000為限。 

五、學生辦理選課作業。(學期第

18週或下一學期第 1週)。 

六、學生依所提「專業自主學習課

程『專題實作學習』計畫書」

與學院系機制完成專題實作與

核定經費核銷。提交「專題實

作成果報告」與「UCAN 持

續學習與問題解決共通職能評

量表」。(學期第 18週) 

七、開課單位(學院系)評定成績遞

交教務處。(學期成績截止日) 

控制重點： 

修習自主學習大三專題實作須提計

畫書申請，由學院系審查核定後，

使得經由課程修習進行專題實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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